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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閱  
 

當您需要選擇養護機構時，可以先經由社會局、衛生局、長期照顧管理中

心網站，多方收集相關資訊，以下步驟提供您選擇機構的參考: 
一、 第一步:三思您家人的需要!  

（一） 一思：思考家人所需的照顧內容 
1. 如果您的失能家人目前在醫院: 

(1) 可請教醫院的醫護人員（或出院準備服務個案管理師），有關後

續照護應注意的事項。 
(2) 可請教社會工作人員社會福利相關服務措施及資源，例如：申請

身心障礙手冊及後續照顧。 
2. 如果您的失能家人目前已轉介回家: 

(1) 可請教原來的醫療單位，有關失能家人需要的相關醫療照護。 
(2) 請教當地的社會福利單位或衛生所，相關的照護服務資源。 
(3) 可直接電洽各縣市已成立長期照護管理示範中心的個案管理

師，請管理師協助評估您及您家人的照顧需求。    
（二） 二思：思考人力、財力能否負擔照顧失能家人 

1. 長期照護需要家人的長期支援，台灣目前長期照護的生活照顧層面

大部份皆由家人提供，所以，您並不孤單。當您遇到有家人需要長

期照護時，宜先評估目前家人照顧的可行性。當失能狀況較輕微，

照顧需求較低時，家庭照顧不失為可行方案，而且對失能的家人會

是較好的安置。當失能狀況嚴重及照顧需求多時，且家人照顧無法

負荷時，可能可以思考其他替代方案，如日間照護/日間託老，或機

構式（養護機構、長期照護機構或護理之家機構）的照護。 
2. 長期照護時間長短可以是幾個月，甚至長達幾十年；照顧上的費

用，如果是家人照顧人力的照顧費用可能較為節省，而親人的照顧

也較為貼心；如果是機構式照顧，照顧費用從 20,000~60,000 元，

對有需要長期照護的家人，負擔實在不輕，宜仔細考量。如果您及

您的家人已選擇機構照顧，則應思考家人送至機構後，如何協助失

能家人適應新的機構生活。 
（三） 三思：思考資訊來源的專業性 

    勿道聽塗說，勿隨意聽信非專業人員的推薦，宜請教相關專業人

員的意見，確認被照顧的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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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第二步：親自至養護機構多看、多問、多聽、多聞! 
（一） 是否有經政府合法立案：有「立案證書」或是「開業執照」。 
（二） 工作人員是否具有相關訓練的合格證書。 
（三） 人性化與無障礙生活照護：住民服裝、儀容以及環境是否乾淨整齊，

寢室設計人性化，與鄰床與視線隔離屏障物（如屏風或隔簾）；了解

工作人員是否對住民親切有禮、尊重住民，並有耐心、適時地提供照

護服務。 
（四） 醫療設備部份:是否有緊急呼叫系統、急救設備、換藥車等。 
（五） 公共安全設備部份：在消防設備、緊急出口、防滑地板、防火或耐火

建材、防焰隔簾是否符合規定，緊急出口是否保持通暢、各樓層是否

設有出口標示燈及避難方向指示燈及禁菸燈示。 
（六） 其他可納入評估的部分:如便利性、了解機構與家人上班或住家地點的

距離或機構與就醫醫院的距離。 
（七） 了解機構收費標準，並在訂定契約內容中清楚說明收費標準和收費項

目，如自費項目、保證金、急病儲備金、短期離院收、退費問題等。

是否有那些物品需家屬自備，例如尿布、看護墊等。 
（八） 服務人員是否充足，了解每班護理師及看護員與住民的比例。 
（九） 機構中是否提供復健師與營養師服務。 
（十） 機構中是否有社工師規劃娛樂性活動，增加住民互動機會。 
（十一） 是否有合適的醫院或診所，提供醫療支援，包括急診或一般門診。 
（十二） 可以詢問該機構的住民或家屬他們對機構的滿意度。 
（十三） 當住民有身體不適或需緊急救護時，是否能即時獲得醫療服務，並 

  能立刻通知家屬。 
（十四） 進入機構是否聞到異味，如：尿味或消毒藥水味，住民身上是否有 

  異味。 
三、 最後叮嚀:為家中失能長者選擇機構時，必須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及需求! 

尊重、溝通、協調：主要照顧者、其他照顧者和其他家庭成員在討論

時，能與當事人一同溝通，尊重他/她的感受與需求，減少失能長者的抗拒

和壓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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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每年審閱一次 

所有衛教資訊內容僅供參考使用，無法提供任何醫療行為和取代醫師當面診

斷，若有問題，請向門診醫師或原住院病房諮詢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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